
公職王歷屆試題(105 地方政府特考) 

共 5頁 第 1頁      全國最大公教職網站 http://www.public.com.tw 

公
職
王 

105 年特種考試地方政府公務人員考試試題 
等  別：三等考試 

類  科：一般民政、戶政 

科  目：地方政府與政治 

 

一、我國地方自治團體意指為何？我國地方自治團體施行地方自治時，即具備那些特性？

試說明之。 

【擬答】： 

現代民主立憲國家爲防止中央集權，恣意侵害地方人民權益之弊端產生，故實施地方自

治之垂直權力分立制度，而所謂地方自治團體乃是由人民意志所組成的公法人團體，並分別

設有地方行政機關及地方立法機關，綜理地方自治團體之地方事務和行使地方立法職權。茲

依題意所示，分述說明如下： 

 

地方自治團體乃指在國家內之一定區域，實施地方自治，而由地方自治居民組成，具

有公法上權利能力，能獨立行使權利及負擔義務之公法社團。 

依地方制度法第 2條第 1款規定，地方自治團體係指依地方制度法實施地方自治，具

公法人地位之團體。 

依地方制度法第 14 條規定，直轄市、縣(市)、鄉(鎮、市)為地方自治團體，依本法辦

理自治事項，並執行上級政府委辦事項。 

我國目前地方自團體分二級三種，分別有 6直轄市、13 個縣、3個市，為第一級地方

自治團體，並有 198 個鄉鎮市，為第二級地方自治團體。 

 

構成主體為地方居民：依地方制度法第 15 條規定，中華民國國民，設籍在直轄市、縣

(市)、鄉(鎮、市)地方自治區域內者，為直轄市民、縣(市)民、鄉(鎮、市)民。 

存在於特定區域範圍內：地方自治之實施，必須劃定一定的區域範圍，作為權力行使

與管轄之自治區域。 

由居民組合成的團體為地方自治團體公法人：地方自治團體之行程必須經由地方居民

參政權之行使，以投票分別產生自治行政機關與自治立法機關。 

須受國家監督：我國地方自治團體必須受到國家中央行政、立法、司法、考試、監察

等五大監督。 

須依法自治：地方自治團體施行地方自治受依法行政原則拘束，地方制度法地 30 條即

規定，地方法規不得牴觸上位階法規範，否則無效。 

地方自治團體享有自治權：地方自治團體依法具有行政、立法、組織、人事、財政等

自治高權，受到侵害時，並有行政爭訟與司法解釋等相關救濟途徑可供行使。 

為處理地方事務而設：地方自治團體施行地方自治，以辦理地方自治事項為主，執行

中央或上級委辦事項為輔。 

為憲法上制度性保障之政治制度：地方自治團體施行地方自治係屬垂直權力分立，為

分工性地方分權，除可有效抑制中央集權外，亦得因地制宜，符合地方需求。 

地方自治之實施乃源自民主主義之發展與分權原理之落實，有學者認為真正地方自治的

涵意是從草根做起,使地方居民有權利管理自己的事務,讓自己有權決定地方公職人員之去

留，對於地方自治事項，亦有依法行使創制、複決之權。 

 

二、何謂政策網絡？其主要理論意涵和命題為何？試說明之。 

【擬答】： 

伴隨著傳統官僚體制特性減弱、分割與變動的趨勢，政策網絡相對發揮在決策與服務傳

輸上的重要性。網絡管理目前被視為最適宜處理複雜的社會與政治問題，因為網絡管理可以

促進組織界線之外的各式各樣行為者、夥伴的溝通，網絡管理最重要的要素，就是協力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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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茲就題意所問，分別說明如下： 

 

政策網絡係指政府部門與多元行動者在特定政策領域中，所形成互動與連結模式。該

理論源自於社會學的社會交換理論，該理論假定人類社會互動的本質在於資源互依的

需求，衍生到政府與多元政策行動者的互動關係上，可依此推論出政府與民間行動者

進行資源交換的互動過程，彼此並立於相互對等之地位。。 

政策網絡研究目的主要在建構不同網絡類型，並了解不同網絡類型將對政策過程與結

果產生之影響，一般而言，政策網絡具有資源互賴姓、多元性和穩定性等特質。 

 

依據學者羅迪斯(R.A.W.Rhodes)之見解，依據政策網絡關係的穩定程度、成員的整合程

度、資源互賴的程度、權力關係與封閉或開放程度，政策網絡之類型可細分如下： 

政策社群： 

政策社群通常發生在傳統層級節制的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中，指中央與地方政府在特

定政策領域中所形成的互動關係，這種網絡具有高度穩定性，成員資格具有嚴格的限

制，是屬於緊密的垂直互賴關係，社群中意見表達的廣度與範圍受到限制，是具有高

度整合的政策網絡。 

專業網絡： 

係指政府官僚體系中的專業機構或執行機構之間所形成的互動與連結關係，此種網絡

具有高度穩定性、限制成員資格(例如須經專業認證)，形成垂直互賴關係，網絡中意

見表達之廣度到限制，主要在滿足專業利益，但此種網絡型態之整合程度，不如政策

社權具有高度凝聚力。 

府際網絡： 

指各級地方政府之間所構成的網絡關係，成員資格具有相當限制性，亦屬垂直互賴關

係，但因此種政策絡型態細望能擴大水平意見之表達，因此意見表達的廣度與範圍較

不受限制。 

生產者網絡： 

係指政府與受政府委託而生產或輸送公共服務的民間行動者之間所構成的政策網絡關

係，這是基於經濟利益所構成的網絡型態，網絡成員具有相當的流動性，仍屬垂直互

賴關係，主要在滿足生產者的經濟利益。 

議題網絡： 

這是相當不穩定，且屬低度整合之政策網絡，成員眾多且流動性高，垂直互賴關係受

到限制，水平意見表達雖然未受限制，但意見並未整合，因此無法發展出穩定的互動

關係，而呈現出多元主義式的互動型態。 

政策網絡之協力關係要注意網絡基礎結構、管理構想與整合方案，透過擴大利害關係人

的參與、安排適當的管理與互動方案，整合決策與執行所需要的關鍵資源與訊息，讓決策更

成熟、並使政府各項服務能滿足民眾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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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何謂統籌分配稅款？其主要類別及功用為何？試說明之。 

【擬答】： 

近年參與式民主(participatory democracy)的概念受到重視，希望藉由擴大公民參與和

討論，共同解決民主社會中的公共問題，參與式預算即是此潮流下之產物。引入參與式預算

制度，不外乎是想彌補代議體制的不足，並增進公民參與機會及活化公民權，同時翻轉資源

配置以提升社會正義，以及激勵創新和行政改革等因素。茲依題意所示，分述說明如下： 

 

統籌分配稅款為國稅派生之概念，指由中央政府依法收取，但需強制發還地方自治團

體之國稅，其精神即在於將來自全國各地部分稅收，除保留極少部分為中央留用款項

外，改由中央統籌，依各地稅基比例、人口比例等條件或一定公式設算，重新分配給

各地方之財政經費，目的在平衡城鄉暨區域發展並調整地方政府間財政失衡之問題。 

依財政收支劃分法第 16 條之 1第 2項第 1款之規定，由中央統籌分配直轄市、縣(市)

及鄉(鎮、市)之款項，應以總額百分之六列為特別統籌分配稅款；其餘百分之九十四

列為普通統籌分配稅款，應各以一定比例分配直轄市、縣(市)及鄉(鎮、市)。 

依據「中央統籌分配稅款分配辦法」第 3條之規定，中央統籌分配稅款（以下簡稱本

稅款）之來源如下： 

所得稅總收入百分之十。 

營業稅總收入減除依法提撥之統一發票給獎獎金後之百分之四十。 

貨物稅總收入百分之十。 

土地增值稅在縣（市）徵起收入之百分之二十。但不包括準用直轄市之縣轄內徵起

土地增值稅收入之百分之二十。 

其他收入。 

 

依據上述財政收支劃分法之規定，統籌分配稅款又可分為「普通統籌分配稅款」與「特別

統籌分配稅款」兩種： 

普通統籌分配稅款： 

指由中央依法收取，並直接撥給直轄市、縣市、鄉鎮市的款項，依據「中央統籌分配

稅款分配辦法」第 7條之規定，普通統籌分配稅款分配各級地方政府之金額，應依下

列方式計算： 

所得稅、營業稅、貨物稅之款項，以總額之百分之六十一點七六分配直轄市、百分

之二十四分配縣（市）、百分之八點二四分配鄉（鎮、市）。 

土地增值稅之款項，全部分配縣（市）。 

準用直轄市之縣參與直轄市分配。 

特別統籌分配稅款： 

指中央自行留用的款項，依財政收支劃分法第 16 條之 1第 2項第 3款規定，特別統籌

分配稅款，應供為支應受分配地方政府緊急及其他重大事項所需經費，係經主管機關

報請行政院核定後通知受分配地方政府納入預算，由行政院依實際情形分配之。 

目前我國雖然有統籌分配稅款制度，作為財政調度之用，惟其相關法規仍有進一步合理

化、客觀化之必要。目前中央政府舉債連連，故其對地方之補助採「救急不救窮」政策，要

解決地方財政困難根本之道，在於回歸地方自治財政之自主、自發性，唯有努力自行開闢財

源，不再過份依賴上級補助款，始能澈底解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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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我國縣市議員選舉制度為何？該制度可能產生的政治影響為何？試說明之。 

【擬答】： 

我國縣市議員選舉的盲點在於議員素質低落，加之選舉制度缺乏前瞻性，未能考量日後

都會區域的整體發展，議員席次過度膨脹，以致議員徒恃些微民意基礎，卻未真正明瞭民主

政治的真諦，為求勝選無所不用其極，導致競選期間選風敗壞，賄選盛行，當選之後問政品

質低落，弊案滋生，斲傷地方自治品質尤甚。茲依題意所問，分述兩段說明如下： 

 

依地方制度法第 33 條，縣市議員由縣市民依法選舉之，任期四年，連選得連任。而依

公職人員選取罷免法第 67 條第 1項，公職人員選舉，除另有規定外，按各選舉區應選

出之名額，以候選人得票比較多數者為當選；票數相同時，以抽籤決定之。 

目前我國縣市議員之選舉制度係採複數選區單記不可讓渡制(Single Non-

Transferable Vote System, SNTV)，指在複數選舉區中，將該選舉區中各參選人印製

於選票，選民針對選票中所列之參選人圈選一位其所欲投票的對象，每一選民只能投

一票，而在計算選票時，則按每一參選人得票數目多寡排列，選票不可因任何因素而

轉讓給其他參選人，而最後計票結果完成，參選人名次在應選名額中即為當選。 

 

正面影響： 

小黨候選人當選機率較高，因此比單一選區更具比例代表性，有助多元政黨發展，

且小黨存在提供政黨政治形成與轉換的空間。 

同一政黨在同一選區提出兩名以上候選人，提供選民更多選擇空間，且有較多管道

可反應不同民意。 

可提供候選人發展個人訴求的強烈誘因。 

負面影響： 

由於應選名額多，難以避免政黨同室操戈。 

候選人僅需達安全門檻票數即可當選，形成其投機心理，較可能透過賄選以及極端

競選方式達到目的，造成惡質選舉文化。 

其他缺失：黨紀鬆散、政黨競爭模糊化、派系政治、賄選盛行、極端主義、議事效

率低落、偏重選區服務、助長以候選人為中心的選戰型態。 

現行選舉制度除上述問題外，若干與選舉制度較無直接關聯性的問題也須一併檢討，諸

如公辦政見是否仍有存續之必要，或是改以其他方式辦理、選舉年齡能否再加以調降、競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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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費如何限制，始符合實際運作又能導正奢腐風氣、地方選舉罷免有否單獨立法之必要，藉

以進行地方選舉的法制改革，以及合併地方選舉的對選民投票的心理影響等，均頗值得深入

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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